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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0/2021_2022__E5_8D_8E_

E4_B8_AD_E5_B8_88_E8_c73_580008.htm 复试工作是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录取质量的关键环节。

为切实做好我校200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根

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2008]17号）、《关于做好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9]2号）精神和

《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学「2006」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

具体情况，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办法”。 一、总体原则 1、坚持全面考查、突出重点

、科学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将招生工作重心转移到更加

注重提高质量上来，切实将保证质量放在首位。 2、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 3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生源结构。鼓励科研经费充足、指导

经验丰富的导师及生源充足、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扩大招生规

模，科研经费不足、指导能力不强的导师和生源不足、就业

前景不理想的专业限制招生规模； 4、提高复试教师素质，

强化导师在复试中的责任，开展对研究生导师的培训考核工

作，提高其选拔评价能力，全面提高复试工作质量。 5、坚

持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

管理水平。 二、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招生计划的分配调整、复试录取办法的制定、特

殊问题的处理和拟录取名单的审定。 2、各院系成立由学科



首席专家、分管院长（系主任）和书记参加的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具体领导、组织本单位的复试工作，根据学校复试的

基本要求和报考情况，分配本单位各学科专业的招生计划，

制定本单位的“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并在复试前通

过有效途径向社会和考生公布，提高复试工作透明度。 3、

各院系应严格按二级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复试小组

不少于5人，由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副教

授以上人员组成。凡属考生直系亲属者，不得参与该考生的

复试工作。复试小组的工作职责为：依据各院系复试细则的

要求，确定复试的具体内容，负责命题、进行面试及评定复

试成绩，写出评语并提出是否录取的意见。各院系应制定复

试小组工作基本规范，对复试工作人员进行遴选，并对其进

行政策、业务、纪律等方面的培训，使其明确工作纪律和工

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明确导师在复试工作中的权

利、责任和纪律，规范工作行为。 三、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

要求 1、统考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分数要求见《华中师范

大学200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加复试最低分数线》。 2、

少数民族类考生（含双少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考生）： 学校最低复试分数线：总分270分，政治和外语单

科31分，专业单科60分。 （1）双少生： 专指工作单位在少

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为原单位委托培养的少数民族在

职人员考生。 需提供材料：户口本、身份证、民委证明、在

职证明（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出具）、委培合同（工作单位同

意委托培养、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的合同书，格式自定，拟

录取后再签正式委培合同）。所有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一套

复印件，于4月14日上午11时前交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逾期



不再受理。学校审核后发放“报考登记表”。 （2）少数民

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 以报名时填报的信息和提交的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报考登记表”（当地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的民教部门盖章）为准。报名时没有填报该专项

计划和未提交报考登记表（二者缺一不可）的考生不属于此

类计划，不得调剂为该计划录取。报名时填报了此类计划的

考生不得调剂到该计划以外录取，即使成绩达到了国家A类

线，也不能从此类计划转出。 3、参加单独考试考生复试录

取的基本要求由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在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下

单独确定，另行通知。 4、农村教育硕士生和推免生 农村教

育硕士生不参加本次复试；但推免生必须全部参加本次复试

。 5、参加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完成服务期

、考核合格的志愿者，符合报考条件，在服务期满后三年内

报考硕士研究生，可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政策，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考生须出具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

目管理办公室统一制作颁发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

愿服务证》、《志愿服务鉴定书》和服务单位证明、本人身

份证原件，由研招办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凭发放的“报考登

记表”参加复试。 6、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报名复

试 请参：《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招生办法》。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执行学校划定的分数

线，与普通招生执行同一分数标准。有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

计划的院系应在本单位复试录取工作细则中明确对专业学位

考生的复试基本要求和报名复试程序，择优对考生分类复试

。 欲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必须经学校研究

生处网站（http://gs.ccnu.edu.cn）（公共信息平台）的“2009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否则不予复试

和录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